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
波兰共和国政府

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文凭和
学位的协议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波兰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简称“双方”），

为推动和支持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，便利学生流动，在国

际伙伴框架下进一步推动教育发展，并根据双方 2011年12月20
日在北京签署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波兰共和国科学与高

等教育部教育合作协议》相关条款，达成如下共识：

第 一 条

本协议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学位资格授予权的高等院

校和机构颁发的证书和文凭，以及波兰共和国公立和非公立高等



教育机构颁发的证书和文凭。

第 二 条

以职业准入为目的的证书、文凭和学位互认工作须符合双方

有关法律规定。

第 三 条

一、波兰共和国高中文凭持有者，可申请攻读中国高等教育

课程。

二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中毕业证书者，可申请攻读波兰

学士学位和本硕连读学位。

第 四 条

持有中国官方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专科学历的人员，

可以申请波兰的学士学位课程。上述人员已有的学术成果和已通

过的考试，由其希望就读的波兰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认可。

第 五 条

一、波兰共和国公立及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士学位

或相同水平的学位证书获得者，可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硕士课程

和研究生阶段非学历课程。

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士学位获

得者，可申请波兰共和国硕士课程和研究生阶段非学历课程。

第 六 条

一、波兰共和国认可的公立和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硕

士学位或相同水平的学位证书获得者，可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博

士课程或研究生阶段非学历课程。

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硕士学位获



得者，可申请波兰共和国博士课程、研究生非学历课程，或开展

博士研究。

第 七 条

相关学位或学历文凭获得者还须满足其申请的高等教育机构

对入学申请的其他要求，方可攻读波兰共和国学士学位、本硕连

读、硕士学位、研究生阶段非学历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，以及攻

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士学位、硕士学位、研究生阶段非学历课程

和博士学位课程。

第 八 条

一、双方将设立专家委员会解决本协议实施中所产生的争议。

二、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将有关专家委员会的构成情况通知

对方。

三、专家委员会应对双方教育制度的发展和本协议的执行情

况开展分析。

四、应一方要求，可召开专家委员会会议。

第 九 条

经双方认可，本协议可进行修订和增补。修改内容将自动成

为本协议的一部分。

第 十 条

一、本协议长期有效。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，通知对方已完

成使本协议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。本协议自收到后一份照

会之日起生效。

二、任何一方均可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协议，并在发出

书面通知之日起12个月后生效。



本协议于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在华沙签署，一式两份，每

份均用中文、波兰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写成，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

力。若对文本产生歧义，以英文文本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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